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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7年 6月 19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88年 10月 21日第一次修定通過 

民國 88年 12月 2日第三次修正通過 

民國 97年 4月 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依據） 

本辦法依「輔仁大學各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八條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職責） 

本系為辦理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延長服務、休假研究及獎勵、

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評）議之事

項及兼任教師之聘任、升等等事項之初審，特設置「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組織） 

本會由全體專任教授、副教授中推選五人(含)以上組成之，並由系主任擔

任召集人。 

前項委員具有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如有不足，應邀請

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者並報院長核定補足。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決議與迴避）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之同意，方得為決議，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

告或說明。評審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指派或代理。 

以著作升等者，前項委員以具備升等職級之委員數為準。 

參與審議之委員，審議事項涉及委員本身或其親屬在三親等以內者，應予

迴避。 

召集人本身與審查事項有利害關係時，應迴避之，改由系教評會委員互選

產生該案相關會議之代理召集人。 

與評審事項有利害關係之當事人，得經召集人同意列席說明。 

第五條（會議召開）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並得召開臨時會。 

第六條（著作升等之審查） 

本會收到著作升等申請案件時，應先就申請人之年資、品德及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等成果依據本系教師升等辦法進行綜合審查表決，表決通過者

始得送院教評會進行院級審查作業。 

第七條（評量） 

本會評審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時，應就其「研究」、「教學」及「服務」

三項成績綜合評量之。聘任及升等評定方式依本系教師聘任辦法及教師升

等辦法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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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教學」及「服務」三項成績合計總分以一百分計算，其佔總

成績比例為： 

（一）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級為「研究」佔百分之六十、「教學」佔百

分之二十、「服務」佔百分之二十。 

（二）教授級為「研究」佔百分之七十、「教學」佔百分之二十、「服務」

佔百分之十。 

二、「研究」、「教學」及「服務」三項成績於分項考核時，各以一百分計算

。 

（一）「研究」成績依據本系教師聘任辦法及升等辦法評定之。 

（二）「教學」成績評審指標如下： 

1.課程內容、組織、進度。 

2.教學方法。 

3.師生互動與輔導。 

4.教學與學習評量。 

5.授課、缺調課、補課之情形。 

6.教學與所屬各級單位整體配合情形。 

7.教學獎得獎記錄。 

8.其他。 

（三）「服務」成績評審指標包括行政、學術專業及推廣等三方面： 

1.行政表現 

(1)參加系（所）、學院、學校行政事務，各級會議代表，各委員會委員。 

(2)擔任導師及學生社團活動指導老師。 

(3)策劃或協助辦理各種管道入學考試之表現。 

(4)策劃或協助辦理學術研討會，學術講座及各種表演、展覽活動之表現。 

(5)兼任行政工作之表現。 

(6)服務獎得獎記錄。 

(7)其他。 

2.學術專業表現 

(1)指導學生學位論文。 

(2)擔任學位論文考試委員，考選部典試委員，或計畫書審查委員 

(3)擔任學術機構評議或審查委員。 

(4)擔任校內外學術刊物編輯、審查委員。 

(5)擔任校內外學術會議主持人、引言人、特約討論人、講評人。 

(6)其他。 

3.推廣表現 

(1)策劃或協助辦理校內外學術推廣班、隊或活動之表現。 

(2)擔任校內外推廣活動相關班隊之授課或輔導教師之表現。 

(3)應政府及民間學術團體邀請講授課程或專題演講。 

(4)擔任學會理監事或正副秘書長或各級幹事。 

(5)得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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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第八條 

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另訂之。 

第九條（送件期限） 

申請者應於本會規定之作業期限前將申請資料檢送本會。 

第十條（結果通知） 

本會應將各申請案之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各申請人。其不通過者，並應

敘明其理由。 

第十一條（未盡事宜）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本校、院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核定）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簽請院長同意、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